
 

 

 

新聞公報 

 

完成的查訊及調查 

財務匯報局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完成一宗與一家上市實體截至二零一

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有關財務報表）有關的不遵從會

計規定的查訊。上市實體已於其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報告及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追溯重述比

較金額。 
 

財務匯報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完成與有關財務報表審計相關的調

查。財務匯報局已將調查報告轉介予香港會計師公會，以決定是否有需要

進行任何紀律處分。 

 

財務匯報局接獲投訴後，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委任財務匯報檢討委員會

(檢討委員會）就若干可能不遵從會計規定事宜展開查訊， 財務匯報局同時

指示審計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就有關財務報表的審計進行調查。 
 
不遵從會計規定的事宜 
 
根據查訊結果，檢討委員會總結，上市實體於兩宗企業合併中沒有： 
 
一、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三號(經修訂) – 企業合併》第三十七段的

要求，以收購日的公允值計量收購代價。 
 

二、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二號 – 所得稅 》第十九段及六十六段的要

求，就收購無形資產時因公允價值調整而產生的應課稅暫時性差異，

確認遞延稅項負債。 
 



 

上市實體已於其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及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追溯重述比較金額，糾正上述不

遵從事宜。財務匯報局其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採納該查訊報告。 
 
審計不當行為 
 
根據調查結果，調查委員會認為，核數師於審計有關財務報表時沒有： 

 
一、 秉持專業懷疑態度，就收購附屬公司的事宜制定及記錄適當的審計計

劃，包括擬實施的審計程序之性質、時間和範圍，以識別可能導致有

關財務報表出現重大錯報的情況。 
 

二、 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識別或適當地處理不遵從會計規定的

事宜。 
 
三、 執行充份的審計程序以評價評估師的估值作為審計證據，編制審計工

作底稿作為核數師報告的基礎，及證明核數師已按照審計準則及適用

法規進行審計工作。 
 

基於上述調查結果，核數師並沒有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其無

保留審計意見。 
 
調查委員會發現審計質量控制覆核人員沒有妥善進行質量控制覆核工作。 

調查委員會亦發現，負責相關審計的合夥人及審計質量控制覆核人員沒有 

勤懇按照適用的技術和專業標準提供專業服務。 
 

財務匯報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三日採納調查委員會就調查結果擬備的報

告，並將調查報告轉介予香港會計師公會，以決定是否有需要進行任何紀

律處分。有關人士的身份不作披露，有待有關當局完成由本調查可能引致

的紀律處分。 
 
檢討委員會由五位成員組成，包括主席馮英偉先生及成員陳樹堅先生、鄭

鄧荷娟女士、梁國基先生及林志軍教授。 
 
調查委員會的主席為財務匯報局的行政總裁，成員則為財務匯報局的全職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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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垂注 

關於財務匯報局 

財務匯報局是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成立的法定組

織。 財務匯報局的職責是就有關上市公司可能在審計及匯報方面的不當行

為展開獨立調查，及就上市公司可能沒有遵從會計規定的事宜展開查訊。

財務匯報局由十一位成員組成，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而包括主席在內的

大部份成員均為業外人士。如欲查詢更多資料，歡迎瀏 www.frc.org.hk 。 

 

新聞界查詢，請聯絡： 
 
財務匯報局 
曾靜雯 
機構傳訊主任 
電話：(852) 2236 6025 
手提電話：(852) 5416 7153 
傳真：(852) 2810 6320 
電郵： koty.tsang@fr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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